


（鲁牧办发〔2020〕3号）、2月6日《关于加强饲料企业

复工复产情况调度的紧急通知》（鲁牧饲药函字〔2020〕12

号）要求，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重威胁着生命和生产

安全期间， 切实做好疫情防控， 确保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

企业早复工复产， 保障我省畜牧业平稳健康发展， 按照山东

省畜牧兽医局党组部署安排， 山东省饲料质量检验所组织相

关技术人员， 紧急制定了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安全生

产技术指导意见（详见附件）， 请参考执行。

附件：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技术指导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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